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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19〕第 29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2 月 24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暂时无法按期归还

募集资金的公告》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.3 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使

用已满 12 个月，但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银行专户。你公司解释原因

为 4 个募集资金账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，募集资金存在

归还后被冻结或划转的风险，目前正在积极与债权人协调，早日解除

募集资金账户的冻结，尽快归还或者通过其它可行的归还方式归还募

集资金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予以补充说明： 

1．结合公司目前账面资金余额及 12 个月内的使用情况，说明是

否具备归还募集资金的能力，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形。请财

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．请以列表方式说明目前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数量、冻结金

额、冻结申请人、涉及债务发生的原因及债务金额。请律师核查并发

表意见。 

3．公司目前债务的总体情况，与债权人协调的进展，包括但不

限于是否已达成和解或一揽子的债务解决方案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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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其他可行的募集资金归还方式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5．2019 年 8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中科建业

通过委托表决权的方式成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并且每年收取 2000 万元

的管理费，中科院行政管理局成为实际控制人。中科建业将通过自有

资金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支持；帮助上市公司获得银行贷款；向上市

公司推介优质业务或项目资源；化解可能的经营风险；利用自有资源

与上市公司开展合作。请说明目前中科建业成为控股股东后是否对你

公司提供上述支持，如是，请详细说明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

露事项，如否，请说明你公司支付管理费是否损害公司利益。请财务

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12 月 30 日前将有关书面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本所《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的相关规定，

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    

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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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